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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便覽參考便覽參考便覽參考便覽

二零零三 年十二 月二日二零 零三 年十二 月二日二零零三 年十二 月二日二零 零三 年十二 月二日

立法會議 員與申 訴專員舉行的會議立法會議 員與申 訴專員舉行的會議立法會議 員與申 訴專員舉行的會議立法會議 員與申 訴專員舉行的會議

員工招聘 及確保 服務質素員工招聘 及確保 服務質素員工招聘 及確保 服務質素員工招聘 及確保 服務質素

( i ) 由合約人 員取代 餘下公務員的進展由合約人 員取代 餘下公務員的進展由合約人 員取代 餘下公務員的進展由合約人 員取代 餘下公務員的進展

本署在脫離政府機制之前，有 7 8 名從政府借調過來的

公務員和 1 2 名合約人員。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底為止，在

本署共 8 7 名員工中，尚餘的公務員只有六位，他們當中有三

人負責調查工作，另外三人則負責行政職務。本署現正進行招

聘工作，預計在二零零四年三月底或之前可招聘到合約人員，

填補五位公務員調回政 府後出現的職缺；餘下的一位公務員將

於二零零四年四月底退 休離任，屆時該職位將會取消。

( i i ) 申訴專員 需要聘 用新的職員和臨時 個案主任申訴專員 需要聘 用新的職員和臨時 個案主任申訴專員 需要聘 用新的職員和臨時 個案主任申訴專員 需要聘 用新的職員和臨時 個案主任，又要面 對，又要面 對，又要面 對，又要面 對

政府當局 削減資 源政府當局 削減資 源政府當局 削減資 源政府當局 削減資 源 ，申訴專員公署 如何確保服務質素，申訴專員公署 如何確保服務質素，申訴專員公署 如何確保服務質素，申訴專員公署 如何確保服務質素

由於本署需要招聘新的合約人員和臨時個案主任，又要

面對政府當局削減資源，因此已採取以下措施，力求保持本署

的服務質素：

( a ) 員工的招聘、培訓和發展

1 .  委聘具備合適才幹和相關工作經驗的人員：遴選過程
重申請人的才能志趣、發展潛能、語文技巧、調查工作

技巧、公共行政知識和相關的專業資格。

2 .  為新招聘的全職人員提供適當訓練，使他們掌握必需的
職業技能：本署的培訓計劃包括以下各方面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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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  入職訓練入職訓練入職訓練入職訓練

•  基 本 入 職 訓 練 包 括 整 體 介 紹 政 府 架 構 和 各 部 門

之 間 的 工 作 關 係 、 本 署 的 理 想 和 使 命 ， 以 及 本

署如何履行各項法定職能；

•  技 能 方 面 的 訓 練 包 括 調 查 技 巧 、 語 文 和 撰 寫 報

告技巧；以及

•  調 派 到 不 同 的 組 別 參 與 工 作 ， 以 熟 習 本 署 各 方

面的運作，例如學習如何解釋《申訴專員條例》

以 評 審 所 收 到 的 投 訴 ， 以 及 調 查 投 訴 個 案 和 進

行直接調查的各種方法。

!  在職培訓在職培訓在職培訓在職培訓

•  本 署 會 讓 所 有 新 招 聘 人 員 有 一 段 適 當 的 交 接

期 ， 並 在 這 段 期 間 為 他 們 安 排 簡 介 會 ， 講 解 本

署 的 政 策 ， 以 及 與 他 們 的 職 位 有 關 的 工 作 實

務 、 程 序 和 技 巧 。 此 外 ， 亦 會 為 初 級 調 查 主 任

安排一名導師，直接提供意見和協助；

•  將 職 員 輸 流 安 排 到 不 同 組 別 工 作 ， 讓 他 們 接 觸

本 署 工 作 的 不 同 方 面 ， 並 藉 以 考 驗 和 發 展 其 潛

能；

•  各 調 查 組 每 星 期 定 期 開 會 ， 討 論 如 何 處 理 新 個

案 ， 檢 討 處 理 中 的 個 案 ， 以 及 交 流 技 巧 和 分 享

工 作 經 驗 。 如 有 需 要 ， 首 長 級 人 員 會 在 這 些 會

議上提供意見或作出指示；

•  每 當 發 現 有 重 大 的 問 題 ， 本 署 便 會 舉 辦 公 開 座

談 會 ， 藉 此 發 布 資 料 和 交 流 經 驗 。 申 訴 專 員 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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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座 談 會 上 直 接 與 職 員 對 話 ， 講 述 她 本 人 對 有

關問題所持的見解和立場；以及

•  本 署 更 會 特 別 舉 辦 一 些 與 工 作 或 個 人 發 展 有 關

的 課 程 ， 以 提 高 職 員 的 專 業 水 平 及 知 識 。 本 年

度 舉 辦 的 有 調 解 理 論 與 技 巧 （ 五 天 ） 和 時 間 管

理（一天）等課程。

!  個人發展個人發展個人發展個人發展

•  本 署 鼓 勵 所 有 職 員 自 行 報 讀 進 修 課 程 。 所 修 讀

的 課 程 若 與 本 署 的 工 作 有 關 或 有 助 該 職 員 本 身

的 發 展 ， 則 在 完 成 課 程 後 ， 本 署 可 批 准 發 還 學

費。

3 .  本署按照各部門或機構發出，且對公眾有重大影響的政
策和運作指南，編訂了一系列參考手冊，並定期更新，

供本署人員隨時參閱。除了協助調查人員進一步了解涉

及這些範疇的投訴外，這些從過往的調查工作所積累的

經驗和知識，也可以傳授給新入職的人員。

( b ) 政府當局削減資源

1 . 本 署在 脫離 政府 機制 後 ，即 經常 檢討 組織 架構 及 職

員編制（包括 職級和職員人數）。由於不希望出現一

般政 府部 門那 樣 職級 層疊 的情 況 ，故 此本 署利 用 脫

離政 府機 制這 個 機會 ，開 始讓 職 員一 人身 兼多 項 工

作， 把某 些職 系 合併 ，又 把較 為 簡單 直接 的調 查 工

作重 新調 配， 交 由職 級較 低的 人 員處 理， 同時 擴 大

行政 組人 員的 職 責範 圍， 讓他 們 掌握 多種 技能 ， 提

供 更 佳 的 支 援 服 務 。 本 署 亦 認 為 在 新 的 撥 款 安 排

下， 公務 員每 年 獲自 動增 薪的 做 法， 有可 能影 響 本

署的 財政 狀況 。 故此 ，本 署已 制 訂更 能實 際反 映 當

前 市 場 薪 酬 水 平 的 全 新 薪 級 表 ， 並 取 消 自 動 增 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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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。 此外 ，在 與 員工 續約 時， 會 按其 工作 表現 檢 討

其薪級點。

本署已實施了 一些有助節省支出的措施，包括：

˙ 經 常 檢 討 職 員 人 數 及 職 級 ， 以 確 保 職 員 編 制 跟

工 作 量 和 工 作 性 質 相 稱 。 在 脫 離 政 府 機 制 後 ，

已 有 三 個 職 位 從 整 體 編 制 中 刪 除 ， 另 有 九 個 職

位 以 較 低 級 的 職 位 取 代 ， 當 中 三 個 為 行 政 人 員

職 位 ， 其 餘 六 個 為 高 級 申 訴 主 任 職 位 。 此 外 ，

還會有兩 個行政人員職位在短期內被刪除；

˙ 檢 討 行 政 支 援 服 務 ， 並 把 監 督 行 政 事 務 科 的 主

管和副主管兩個職位合併；

˙ 擴 大 申 訴 助 理 的 職 責 範 圍 ， 並 調 派 他 們 協 助 調

查工作；

˙ 招 聘 具 備 多 種 技 能 的 行 政 助 理 ， 取 代 從 政 府 借

調到本署的文書和秘書人員；以及

˙ 聘 用 臨 時 個 案 主 任 ， 以 處 理 突 然 增 加 的 個 案 ，

確 保 投 訴 人 等 候 本 署 調 查 和 答 覆 的 時 間 在 可 接

受範圍之 內。

2 . 本 署採 用因 事制 宜的 靈 活管 理方 法， 透過 重整 工 作

程序 和重 新分 配 各調 查組 的工 作 量， 取得 最大 的 工

作成 效。 二零 零 二年 八月 ，本 署 重新 分配 各調 查 組

所負 責的 部門 和 機構 ，令 工作 量 更平 均， 從而 提 高

效率 。各 調查 組 及個 別調 查人 員 的工 作量 和工 作 成

效， 每周 均會 定 期監 察。 各調 查 組之 間亦 經常 互 相

調動工作和人手，以應付任何突然增加的工作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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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本 署會 加緊 控制 營運 開 支， 以設 立儲 備金 ，應 付 較

長 遠 的 需 要 。 本 署 經 常 提 醒 員 工 協 助 降 低 營 運 成

本， 例如 節約 用 電和 使用 紙張 。 本署 的《 物料 供 應

及採 購規 例》 亦 要求 ，高 層管 理 人員 積極 參與 ， 監

察各項服務和設備的採購工作。

申訴專員公署

2 0 0 3 年 1 1 月


